聊城市社会中介机构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奖补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升级高新技术企业工作，根据《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科技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聊政字〔2023〕11号）文件精神，进一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引导社会中介参与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推动全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成科技强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中介机构是指在聊城市行政区域内注册成立，从事信息、技术、专利等咨询服务的组织（不包括为企业做审计的财务公司、事务所等）。
第三条 受奖补中介机构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社会中介机构需与拟培育企业签订培育服务合同，通过提供政策宣传、财务辅导、人才引进、申报知识产权等服务拟培育企业首次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服务时间至少一年（日历期）以上，培育成高新技术企业时间应为两个年度以内；

（二）社会中介机构与拟培育企业签订培育服务合同，并于当年报市科技局备案；

（三）社会中介机构拟培育企业升级为高新技术企业需先辅导其通过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系统入库并取得编号；
（四）社会中介机构申请奖补前一年度需成功培育3家（含3家）以上首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第四条 奖补标准

市科技局每年依据培育服务合同报备情况，统计社会中介机构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对辅导我市科技型中小企业首次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社会中介机构，每通过一家给予中介机构5000元奖补，每家中介机构每年最高奖补20万元。

第五条  奖补申请及下达流程

（一）社会中介机构与拟培育企业签订培育服务合同，并于当年报市科技局备案，市科技局将在每年年末对当年度备案情况进行统一公告；

（二）市科技局发布社会中介机构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奖补通知，社会中介机构根据通知要求提供社会中介机构与服务对象签订的服务合同复印件、服务对象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收到服务对象支付服务费的银行回单等相关证明材料，社会中介机构将奖补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报送至市科技局；

（三）市科技局依据培育服务合同报备及奖补申请情况，统计社会中介机构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依据奖补标准确定奖补对象及奖补金额。
第六条 监督管理

（一）各申请单位及相关企业不得恶意串通、弄虚作假，不得提供虚假材料。凡虚报、冒领、骗取补助资金的，一经查实，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并追回财政补助资金，相关单位及个人列入聊城市公共信用联合奖惩系统黑名单，不得再次申请，涉嫌违法的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二）获得奖补资金的社会中介机构应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切实加强奖补资金的使用管理。奖补资金应用于对科技型企业的政策宣传、财务辅导、人才引进、申报知识产权等服务活动。

第七条 本实施办法由市科技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